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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郑州瑞康制药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瑞达路 84号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袁媛

项目名称 郑州瑞康制药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郑州瑞康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始建于 1993 年， 位于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瑞达路 84号，厂区占地面积 13300 平 方米，是一家从事化学原料药和制剂研发、生产、

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现有药品批准文号 14 个，产品销往河南、河北、江苏、浙江、

山西、江西等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地区。原料药市场份额居国内领先地位，是哈药集团、上海

医药集团、华北医药集团合格供应商。

项目组人员 毛春丽、吴彦明、蔡晓东、邵锴

现场调查人员 毛春丽、邵锴 调查时间 2025.03.15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袁媛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高立、邵锴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5.03.18

2025.03.19

2025.03.25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袁媛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

现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粉尘、甲醇、氢氧化钠、丙酮、三氯甲烷、盐酸、噪声、高温、工

频电场。

粉尘：本次检测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粉尘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符合国家接触限值要求，工

作场所粉尘短时间接触浓度符合限值要求。

甲醇: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甲醇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反应釜短时间接触浓

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丙酮: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员工接触丙酮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工作场所短时间接触浓

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三氯甲烷:本次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员工接触三氯甲烷的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工作场所短

时间接触浓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盐酸:本次检测结果显示各工作场所氢氧化钠浓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硫酸：本次检测结果显示员工接触硫酸的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各工作场所短时间接触浓度

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噪声：本次测量结果显示用人单位各工种接触噪声的 8h 等效连续 A声级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

接触限值要求。工作场所噪声强度测量结果显示胶囊填充间和室外真空泵噪声强度超过

85dB(A)，主要为设备自身运转产生的机械性噪声。

工频电场：本次测量结果显示用人单位员工接触工频电场强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主要结论：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的判

定，用人单位所属行业为“三制造业 十五 医药制造业中的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属于“职

业病危害严重”的行业。

主要建议：

1 职业病危害因素方面

①加强设备维护管理，定期检查，对已腐蚀、损坏的设备设施及时进行修理或更换，保持设备

设施处于良好状态，防止出现跑、冒、滴、漏等现象，减少通风设施的运行阻力；定期维护和

保养防护设备，确保设备的密闭性良好及正常运转。



②加强原料合成间的机械通风，保证及时有效排出车间内的有害气体，防止出现急性职业危害

事故。定期对各类应急救援设施进行保养维护，确保应急设施能正常使用。

③设置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系统，定期检测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强度/浓

度，并及时公布检测数据，确保日常监测系统正常运行。

2 应急救援方面

（1）进一步完善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内容，完善急性中毒相关应急救援预案，每年

至少组织一次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活动，做好演练资料的保存和演练效果的总结。

（2）加强职工自救互救能力培训，定期开展职工自救互救知识培训班，提高职工防护意识，

学会自救互救和心肺复苏知识。

（3）加强应急救援设施和救援药品的投入。

3 职业健康监护方面

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的要求，组织所有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人

员进行体检，做好员工上岗前、岗中、离岗的职业健康体检，根据体检结果合理安排员工的工

作岗位。

4个人防护用品方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8]第 24 号）、《工业企业设

计卫生标准》（GBZ 1-2010）等国家有关职业健康的法律、法规、技术规范、标准的相关要求，

为作业人员配发符合要求的个人防护用品，确保个人防护用品处于有效状态，并监督员工按要

求佩戴。

5 警示标识设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8]第 24 号）、《工业企业设

计卫生标准》（GBZ 1-2010）等国家有关职业健康的法律、法规、技术规范、标准的相关要求，

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当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

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6 职业卫生档案方面

建议用人单位依据《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的规定，进一步

完善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档案、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

案、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要求的其他资料文件等职业卫生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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